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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調整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及通函
（「該通函」）。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
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所提呈決議案之投票
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贊成 反對

批准股份合併 600,94�,000
(99.99%)

40,000
(0.0�%)

是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有關上述決議案之詳情，敬請參閱該通函及該通告。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
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之監票人，負責點票事宜。於股東特別大會
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5�,909,76�股。授權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6,�5�,909,76�股。授權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僅
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零。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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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可換股債券

於緊接股份合併生效前，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項下尚未兌換本金額為7�,000,000.00港
元。於股份合併後及根據設立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之文據，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之
換股價應由每股股份0.033港元調整至每股合併股份0.�65港元。調整須於股份合併生效後
生效。根據設立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之文據委聘之商人銀行證實調整根據設立二零一
二年可換股債券之文據乃須予作出且屬恰當。

調整購股權

於緊接股份合併生效前，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可認購70,540,00股新股
份。於股份合併後及根據購股權計劃，行使價及因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將予發行之股
份數目調整如下：

於緊接股份合併生效前 於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因行使而將
予發行之股

份數目 行使價

因行使而將
予發行之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 
 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日

0.60港元 70,540,000 3.00港元 �4,�08,000

調整須於股份合併生效後生效。本公司之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證實有
關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調整符合上市規則第�7.03(�3)條之附註。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俞惠芳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俞惠芳女士、徐東先生及區達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林紋銳先生、黎偉賢先生及曹潔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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